附件2
株洲市属国有企业原划拨土地作价
出资（入股）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根据湖南省强化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稳住经济大盘“金十条”有关精神，以及我市支持国有企业盘活处置闲置资产若干措施要求，按照《湖南省省属国有企业原划拨土地作价出资（入股）管理办法（试行）》（湘自资规〔2021〕7号）、《湖南省省属国有企业原划拨土地作价出资（入股）有关事项的通知》等文件精神，为切实做好我市国有企业原划拨土地作价出资入股工作，现根据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目标任务

全面贯彻落实“三高四新”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聚焦服务稳增长，抢抓省“金十条”政策窗口期，将省属国有企业划拨土地作价出资入股政策转化并落实到我市国有企业，建立相关工作机制，打通工作环节，完善制度措施，确保政策有效落地，达到盘活企业存量土地，优化土地资产结构，提升土地资产效益目标。

二、工作原则

（一）坚持以促发展和提效益为核心，切实用好政策，确保执行过程不走样；

（二）坚持统筹推进和依法有序开展，强化规范管理，确保运行稳定性和延续性；

（三）坚持节约集约利用和严格资产监管，在资产保值增值上下功夫，确保有效提升资源利用效益。

三、工作内容

对适用范围的国有企业原划拨土地进行摸查，根据省级政策精神，结合国企改革要求和企业发展需要，制定工作方案和指导意见；各职能部门根据职责分工，建立各自环节的审查、办理工作机制；在窗口期内，对符合条件的地块按照作价出资（入股）方式进行供地，并通过工作探索和积累，逐步形成全流程畅通、全环节规范有序的工作模式。

四、组织保障

（一）成立工作专班

为确保工作顺利开展，成立专项工作专班。由分管副市长任工作专班组长，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国资委、市财政局为成员单位，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任副组长。专班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各成员单位必须明确专门部门、专门人员联络，于11月   日前将责任部门和人员名单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二）职责分工

专班组长负责工作总指挥、总协调。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专班日常工作、拟定实施方案、指导意见、工作流程等；负责土地权属确权、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确定、参与土地资产评估评审、土地资产处置方案审核、作价出资（入股）供地方案拟订、作价出资（入股）合同签订、不动产产权登记等工作。

市国资委负责对市人民政府授权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市属国有企业拟作价出资（入股）的划拨土地清单、作价出资（入股）处置方案进行前置审查，对作价出资（入股）后形成的国有资产监管等工作以及需要协调的相关事项；牵头组织土地资产评估评审。

市财政局负责对市人民政府授权财政局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市属国有金融企业拟作价出资（入股）的划拨土地清单、作价出资（入股）处置方案进行前置审查，对作价出资（入股）后形成的国有资产监管等工作以及需要协调的相关事项；参与土地资产评估评审。

五、工作安排

（一）11月初，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制定工作实施方案和供地流程；市国资委、市财政局对所辖的市属国有企业进行资产摸底，形成年内拟纳入范围的划拨土地清单，并提交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二）11月底之前，各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完成地块前置审查、条件审查、价格评审等工作，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处置方案呈报市规委会专题会议审议。

（三）12月底之前，按程序进入供地流程，同时总结工作经验，完善相关政策制度。

六、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高效组织。国有企业原划拨土地以作价（出资）入股方式使用是我省首次给予市县级国有企业的重大支持性政策，窗口期时间短，务必高度重视，以最快的速度、最有力的组织确保完成工作任务。

（二）攻坚克难，敢于创新。该项工作为创新工作，各有关单位要深刻掌握政策，结合我市实情，大胆改革创新，形成有效突破，有力支持我市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三）加强配合，抢抓时机。为确保工作顺利实施，各有关单位要紧密配合，按照专班专人原则落实到位；实现信息共享，问题共解，建立并完善各项工作机制，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